
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证明

  中山市27-2024-01号地块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中山市

大涌镇岚田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集体土地0.6745公

顷（折合10.1175亩），图号为D27ZDD20240003，上述用

地已作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，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

补偿费总额为394.8111万元，该补偿预付款包含在所付

收据416.7591万元内。

特此证明。



附件：






